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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討 論 文 件 （ 12/11 號 ）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沙 田 至 中 環 綫 進 度 報 告  

 
 
引 言  

 
1.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簡 介 沙 田 至 中 環 綫（ 沙 中 綫 ）項 目 的 進

展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2008 年 3 月 ，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以 「 服 務 經 營 權 」 模 式 推 展 沙 中 綫

項 目 。 政 府 出 資 興 建 沙 中 綫 ， 並 委 任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「 港 鐵 公

司 」 ） 進 行 該 鐵 路 的 規 劃 和 設 計 。  
 
3.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由 2009 年 5 月 開 始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其 相 關 的 委

員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文 件，簡 介 沙 中 綫 概 況 和 進 度，及 諮 詢 區 議 會 意 見 。 
 
4. 沙 中 綫 的 鐵 路 方 案 已 於 2010 年 11 月 26 日 按《 鐵 路 條 例 》刊 憲，

進 入 法 定 的 公 眾 諮 詢 程 序 ， 政 府 會 按 法 定 程 序 處 理 。  
 
 
效 益  
 
5. 沙 中 綫 連 接 港 九 和 新 界 東、西 及 北 區，來 往 這 些 地 區 的 市 民 可 以

享 用 快 捷 、 可 靠 和 方 便 的 鐵 路 服 務 。 沙 中 綫 更 有 助 分 流 鐵 路 網 的 乘 客 ，

紓 緩 現 時 東 鐵 綫 、 觀 塘 綫 及 荃 灣 綫 的 繁 忙 情 況 ， 為 乘 客 提 供 不 同 的 鐵 路

走 廊 選 擇 ； 同 時 亦 有 助 減 低 紅 磡 過 海 隧 道 一 帶 的 擠 塞 情 況 ， 改 善 路 面 交

通 擠 塞 的 情 況 。  
 
6. 沙 中 綫 有 助 節 省 交 通 時 間 ，新 綫 通 車 後 ，預 計 由 大 圍 出 發 ，往 鑽

石 山 約 5 分 鐘 ； 往 啟 德 約 8 分 鐘 ； 往 何 文 田 約 13 分 鐘 ； 往 金 鐘 約 17 分

鐘 。  
 
 
沙 中 綫 鐵 路 方 案   
 
7. 沙 中 綫 分 為 兩 段，分 別 是 大 圍 至 紅 磡 及 紅 磡 至 金 鐘 段。大 圍 至 紅

磡 段 將 馬 鞍 山 綫 由 大 圍 延 伸 至 紅 磡 ， 沿 途 設 顯 徑 、 鑽 石 山 、 啟 德 、 土 瓜

灣 、 馬 頭 圍 、 何 文 田 及 紅 磡 站 。 紅 磡 至 金 鐘 段 則 將 東 鐵 綫 由 紅 磡 站 ， 經

第 四 條 過 海 鐵 路 及 會 展 站 伸 延 至 金 鐘 站 。  
 
 
顯 徑 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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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顯 徑 站 將 有 助 紓 緩 現 時 東 鐵 綫 大 圍 站 的 擠 塞 情 況，車 站 設 於 現 址

為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新 界 南 動 物 管 理 中 心 、 沙 田 植 物 檢 疫 站 及 顯 田 遊 樂 場

西 南 面 的 位 置 ； 而 車 站 大 堂 設 在 地 面 ， 上 層 為 兩 個 單 側 式 月 台 及 路 軌 ，

通 風 井 則 設 於 車 站 南 端 （ 附 件 一 ） 。  
 
9. 顯 徑 站 以 開 放 式 高 架 設 計，出 入 口 設 於 車 站 地 面 大 堂 中 央，站 外

設 置 上 落 客 區 ， 方 便 市 民 轉 乘 鐵 路 。  
 
10. 受 影 響 的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新 界 南 動 物 管 理 中 心 及 沙 田 植 物 檢 疫

站 將 會 覓 地 重 置。港 鐵 公 司 曾 於 2009 年 5 月 的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(文 件 編

號 ： STDC 52/2009)， 建 議 將 這 些 設 施 重 置 於 大 老 山 隧 道 收 費 處 附 近 的 政

府 用 地 。 由 於 政 府 已 規 劃 該 幅 土 地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港 鐵 公 司 須 在 沙 田 區 內

另 覓 其 他 空 置 土 地。初 步 建 議 徴 用 沙 田 第 34 區 內 部 分 的 空 置 土 地 作 重 置

上 述 設 施 (附 件 二 )。  
 
 
鄰 近 顯 徑 站 的 高 架 軌 道  
 
11. 顯 徑 站 以 南 的 一 段 高 架 軌 道 較 貼 近 顯 徑 邨，為 減 低 列 車 運 作 對 鄰

近 民 居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建 議 以 密 封 式 設 計 興 建 該 段 鐵 路 ， 並 加 以 綠 化 ， 減

低 對 區 內 景 觀 的 影 響 。  
 
12. 另 外，為 減 低 運 送 工 程 泥 石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，我 們 正 研 究 在 擬

建 的 獅 子 山 隧 道 入 口 (近 顯 徑 邨 )利 用 密 封 運 輸 帶 (附 件 三 )， 將 泥 石 經 沙 田

濾 水 廠 旁 的 現 有 道 路 運 走 ， 以 減 少 工 程 車 輛 出 入 該 區 。   
 
 
臨 時 重 置 垃 圾 收 集 站  
 
13. 為 配 合 顯 徑 邨 附 近 的 隧 道 入 口 建 造 工 程，我 們 建 議 將 顯 徑 邨 顯 貴

樓 對 面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於 顯 富 樓 對 面 的 空 置 土 地 上 臨 時 重 置 。 工 程 完 成

後 ， 原 有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將 會 在 原 址 重 置 (附 件 四 )。  
 
 
顯 田 遊 樂 場 的 受 影 響 設 施  
 
14. 為 配 合 建 造 沙 中 綫 顯 徑 站 及 鐵 路 工 程，顯 田 遊 樂 場 內 的 部 分 康 體

設 施 須 永 久 或 暫 時 取 消 。 我 們 會 在 完 工 後 儘 量 在 顯 田 遊 樂 場 內 及 鄰 近 地

方 重 置 有 關 設 施 。  
 
15.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代 表 分 別 在 2010 年 2 月 及 8 月 ， 向 沙 田 區 議 會

轄 下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關 注 興 建 沙 中 綫 及 顯 徑 站 工 作 小 組 就 顯 田 遊 樂 場

內 受 影 響 設 施 的 重 置 安 排 進 行 諮 詢 ， 經 過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的 仔 細 研 究 後 ，

已 因 應 地 區 人 士 及 居 民 的 要 求 ， 不 斷 減 少 在 建 造 工 程 期 間 徵 用 顯 田 遊 樂

場 內 作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的 面 積 ， 並 儘 量 保 留 部 分 顯 田 遊 樂 場 的 康 樂 設 施 ，

包 括 現 有 網 球 場 旁 的 涼 亭、足 球 場 旁 的 休 憩 用 地、部 分 健 身 徑、洗 手 間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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更 衣 室 、 小 食 亭 、 十 一 人 草 地 足 球 場 及 4 個 網 球 場 ， 讓 居 民 可 以 在 建 造

期 間 繼 續 使 用 這 些 設 施 。  
 
 
擬 建 重 置 設 施   
 
16. 經 詳 細 研 究 及 與 地 區 人 士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商 討 後，建 議 在 石 門 安

睦 街 (近 大 涌 橋 路 )的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(附 件 六 )重 置 受 沙 中 綫 工 程 影 響 的 休

憩 設 施。在 2010 年 2 月 提 交 工 作 小 組 的 文 件 中，該 幅 土 地 原 建 議 用 作 臨

時 支 援 工 地 。  
 
17. 該 土 地 在 沙 田 第 11 區 內 ， 其 中 約 3,100 平 方 米 的 面 積 將 用 作 永

久 重 置 顯 田 遊 樂 場 內 部 分 受 沙 中 綫 顯 徑 站 範 圍 影 響 的 休 憩 及 園 藝 設 施 。

為 配 合 區 內 的 發 展 計 劃，建 議 以 中 式 設 計 重 置 設 施，包 括 行 人 徑、涼 亭 、

座 椅 及 園 藝 區 等 。 而 其 餘 約 2,600 平 方 米 的 土 地 將 用 作 臨 時 重 置 之 用 。  
 
18. 此 外 ， 建 議 在 沙 田 第 31 區 內 的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內 臨 時 重 置 一 些 休

憩 設 施 ， 包 括 太 極 園 ， 供 附 近 居 民 在 施 工 期 間 使 用 。  
 
 
臨 時 支 援 工 地 及 施 工 用 地  
 
19. 較 早 前 港 鐵 公 司 曾 建 議 徵 用 位 於 西 沙 路 及 瑞 泰 路 交 界 的 政 府 土

地 及 位 於 恆 健 街 及 恆 輝 街 之 間 的 政 府 土 地 作 為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。 因 應 地 區

人 士 的 關 注 ， 已 決 定 擱 置 徵 用 該 兩 幅 政 府 土 地 。  
 
20. 由 於 建 議 減 少 徵 用 位 於 石 門 安 睦 街 (近 大 涌 橋 路 )的 空 置 政 府 土

地 作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的 面 積 ， 須 在 沙 田 區 內 另 覓 空 置 土 地 作 填 補 ， 初 步 建

議 徴 用 以 下 石 門 及 馬 鞍 山 區 內 的 空 置 土 地 作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(附 件 五 至 七 )： 
 

 安 睦 街 (安 心 街 至 安 群 街 )的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；  
 安 睦 街 (近 大 老 山 路 )的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；  
 西 沙 路 旁 的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；  
 西 沙 路 及 馬 鞍 山 路 交 界 的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； 及  
 香 粉 寮 街 及 美 田 路 交 界 的 政 府 空 置 土 地 。  

 
21. 上 述 最 新 建 議 的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， 其 總 面 積 比 我 們 在 2010 年 8 月

提 交 工 作 小 組 的 文 件 中 所 建 議 徵 用 的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總 面 積 相 若 。 我 們 現

正 與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商 議 有 關 安 排 ， 待 有 進 一 步 進 展 時 ， 會 向 工 作 小 組 匯

報 及 諮 詢 地 區 人 士 。  
 
22. 另 外，我 們 建 議 將 水 泉 澳 其 中 一 幅 並 未 納 入 為 公 屋 用 地 的 土 地 用

作 臨 時 存 放 鑽 石 山 前 大 磡 村 內 的 文 物 建 築 。 待 沙 中 綫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這 些

文 物 建 築 會 被 運 回 前 大 磡 村 重 置 。  
 
23. 為 配 合 馬 鞍 山 綫 的 改 善 工 程，鄰 近 港 鐵 馬 鞍 山 站 的 空 地 會 在 建 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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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間 作 為 施 工 用 地 (附 件 八 )。  
 
 
建 造 方 法  
 
24. 沙 田 段 的 部 分 走 綫 設 在 擬 建 高 架 軌 道 之 上，地 面 施 工 的 工 程 項 目

僅 限 於 高 架 軌 道 的 支 柱 及 地 基 ， 故 工 程 對 鄰 近 地 區 的 影 響 不 大 。  
 
25. 至 於 在 隧 道 入 口 附 近 擬 建 的 一 段 走 綫 ， 將 以 明 挖 回 填 的 方 法 建

造 ， 並 會 在 該 處 附 近 進 行 一 些 斜 坡 鞏 固 工 程 。 獅 子 山 下 的 隧 道 ， 則 建 議

以 鑽 爆 方 法 挖 掘 (附 件 九 )。  
 
 
馬 鞍 山 綫 改 善 工 程  
 
26. 為 配 合 日 後 整 段 東 西 走 廊 以 8 卡 車 廂 的 列 車 行 駛，馬 鞍 山 綫 沿 綫

各 車 站 將 展 開 各 項 改 善 工 程 ， 包 括 延 長 車 站 月 台 及 頂 蓋 、 提 升 消 防 通 道 /
緊 急 逃 生 樓 梯 及 提 升 機 電 設 施 等 。 為 免 影 響 馬 鞍 山 綫 的 列 車 服 務 ， 主 要

的 車 站 改 善 工 程 大 部 分 將 於 非 行 車 時 間 內 進 行 。 有 關 馬 鞍 山 綫 各 個 車 站

的 改 善 工 程 及 相 關 的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的 詳 細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在 詳 細 設 計 階 段

開 始 後 ， 諮 詢 地 區 意 見 。  
 
 
烏 溪 沙 站 的 高 架 越 位 軌 道  
 
27. 為 配 合 8 卡 列 車 的 運 作 ， 烏 溪 沙 站 的 高 架 越 位 軌 道 將 會 延 長 (附

件 十 )， 並 在 西 沙 路 興 建 高 架 軌 道 的 支 柱 。 建 造 期 間 ， 西 沙 路 須 實 施 臨 時

交 通 管 制 措 施 。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28. 政 府 及 港 鐵 公 司 自 2008年 開 始，展 開 了 沙 中 綫 方 案 諮 詢 工 作，除

了 到 區 議 會 進 行 諮 詢 工 作 外 ， 亦 舉 辦 地 區 諮 詢 活 動 ， 包 括 巡 迴 展 覽 和 公

眾 諮 詢 大 會 等，同 時 亦 透 過 學 校 講 座、青 少 年 參 與 鐵 路 策 劃 及 設 計 活 動 、

學 生 簡 介 會 和 參 觀 鐵 路 設 施 ， 出 席 地 區 人 士 舉 辦 的 居 民 大 會 等 多 個 不 同

渠 道 ， 積 極 向 地 區 團 體 和 居 民 進 一 步 簡 介 沙 中 綫 鐵 路 規 劃 方 案 和 聆 聽 各

界 的 意 見 。  
 
29. 此 外，更 印 備 相 關 的 小 冊 子、單 張、便 覽 及 通 訊 供 市 民 詳 閱，藉

此 收 集 地 區 人 士 對 方 案 及 新 綫 服 務 的 意 見 ， 希 望 計 劃 更 切 合 社 區 需 要 。

在 諮 詢 過 程 中，市 民、關 注 組 織 及 專 業 團 體 均 支 持 沙 中 綫 項 目 盡 快 展 開 。 
 
30. 港 鐵 公 司 於 2010年 12月 印 備 沙 中 綫 項 目 小 冊 子 及 沙 田 段 通 訊 供

市 民 詳 閱 沙 中 綫 的 刊 憲 安 排 及 建 議 鐵 路 方 案 ， 並 已 隨 文 件 夾 附 為 附 件 十

一 及 十 二 ， 供 議 員 參 閱 。 港 鐵 公 司 亦 同 時 沙 田 區 內 多 個 地 點 再 次 舉 行 巡

迴 展 覽 ， 包 括 港 鐵 大 圍 站 、 馬 鞍 山 站 、 第 一 城 站 、 顯 徑 商 場 及 希 爾 頓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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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， 方 便 區 內 居 民 了 解 沙 中 綫 刊 憲 方 案 及 詳 情 。  
 
 
環 境 保 護  
 
31. 港 鐵 公 司 會 確 保 沙 中 綫 鐵 路 項 目 的 設 計、建 造 及 營 運 均 符 合 有 關

環 境 保 護 條 例 及 守 則 ， 並 會 採 取 各 種 可 行 措 施 ， 減 低 工 程 對 公 眾 及 環 境

的 影 響 。 港 鐵 公 司 已 聘 用 獨 立 顧 問 公 司 按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詳 細 評

估 建 造 工 程 及 鐵 路 營 運 對 環 境 所 帶 來 的 潛 在 影 響 ， 例 如 水 質 、 樹 木 、 噪

音 或 空 氣 等 影 響 ， 並 提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， 預 計 可 於 2011 年 中 完 成 。 環

境 評 估 報 告 完 成 後 將 會 公 開 ， 讓 市 民 參 閱 及 發 表 意 見 。  
 
32.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在 建 造 馬 鞍 山 綫 時 所 發 出 的 環 境 許 可 證 上 的 要

求 ， 為 配 合 8 卡 車 廂 的 列 車 運 作 ， 福 安 花 園 附 近 的 高 架 軌 道 將 須 加 建 半

封 閉 式 隔 音 罩 (附 件 八 )。工 程 會 在 非 行 車 時 間 內 進 行，令 列 車 運 作 不 受 影

響 。 另 外 ， 建 議 在 顯 徑 站 至 現 時 港 鐵 大 圍 車 廠 之 間 一 段 軌 道 設 置 隔 音 屏

障 ， 以 減 低 對 鄰 近 環 境 及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 
 
結 論  
 
33. 沙 中 綫 項 目 預 計 於 2012 年 動 工 。 由 於 大 圍 至 紅 磡 段 需 要 進 行 額

外 強 化 工 程 以 避 免 收 回 私 人 樓 宇 ， 工 程 預 計 需 時 6 年 ， 於 2018 年 完 工 。

而 為 了 配 合 其 他 基 建 工 程 之 進 行 ， 包 括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及 中 環 灣 仔

繞 道 ， 預 計 紅 磡 至 金 鐘 段 於 2020 年 完 成 。  
 
34.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 
 
 
 
 
路 政 署 鐵 路 拓 展 處  
港 鐵 公 司  
 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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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段的建造方法 附件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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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建烏沙站的高架越位軌道的延長部分 附件十 


